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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21日

發文字號：原民土字第10900494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會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109年5月18日召

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管制議題諮詢

會議」會議紀錄一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會109年5月14日原民土字第1090030187號函續辦。

正本：花蓮縣政府、花蓮縣花蓮市公所、花蓮縣鳳林鎮公所、花蓮縣玉里鎮公所、花蓮縣
新城鄉公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花蓮縣壽豐鄉公所、花蓮縣光復鄉公所、花蓮縣
豐濱鄉公所、花蓮縣瑞穗鄉公所、花蓮縣富里鄉公所、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花蓮縣
卓溪鄉公所、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副本：本會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本會土地管理處

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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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管制議題諮詢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05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10點 00分 

貳、 地點：花蓮縣新城鄉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   

參、 主持人：杜張處長梅莊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國土計畫轉換與保障 

一、 地方意見  

(一) 富里鄉公所 

1. 國土計畫中保障既有權益部分，目前多數族人的建物並

非合法建物，是否有被納入保障範圍？ 

2. 另外族人目前的建地多鄰近農牧用地，子孫只能在農牧

用地上蓋房子(農舍)，但會受到農業發展條例 2.5公頃

限制。未來劃設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後，是否不受限

制？ 

3. 目前各個部落於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的劃設是透過縣府建設處執行，去年反應部落範圍

有出入，之後縣府的網站公告資料並沒有做修正。想了

解後續縣府會針對這個部分會到地方做說明嗎，還是我

們要去做洽詢？ 

(二) 新城鄉公所 

1. 新城部落人口集中在北埔地區，現行佳山基地一帶，多

是農業區。若未來要將該農業區，劃為鄉村區或原住民

部落，是可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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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建地要處理興辦事業計畫，族人並

不會進行撰寫，如果需要找人代辦，族人無法負擔這些

費用。 

3. 目前在部分縣市針對國土計畫中原住民土地部分有另外

委託計畫進行劃設及部落說明，這樣的作法似乎更能有

效的讓族人瞭解及反應出原民需求，目前本縣是否有可

能朝這個方向進行規劃？ 

(三) 鳳林鄉公所 

綜開段原住民保留地，未來在國土計畫劃設成城鄉發展地

區第 3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是否會減少良田影響農

業發展，所以在農地發展是否設定上限，是否考慮保障良

田？ 

(四) 萬榮鄉公所 

1. 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建議開放現行山坡地保育區內已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部落，在部落範圍內之一定範圍內

土地可申請新建住宅使用。 

2. 縣政府在國土計畫的推動上，成果圖有公告，可惜未與

各鄉鎮做說明。部落會重視土地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 3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時權益的差異。也特別希

望就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做討論。 

3. 建議在推動國土計畫時，要多了解原住民的傳統慣俗、

用地方式。 

(五) 玉里鎮公所 

建議在原住民議題上，可以由原民會進行垂直管理，從原

民會一直到農糧署，再到原民部落，這樣我們可以有自己

的土地與營建管理辦法，是否會比較好？我們透過縣府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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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方自治，我們有太多被牽制、禁止的了。 

二、 花蓮縣政府 

目前縣國土計畫執行過程中，規劃內容已有辦理說明會向各

鄉鎮做說明，未來我們仍會規劃請委託單位就原民部分來做

辦理。對地方政府來說，也希望原住民族委員會這邊能夠編

列經費給予支持。實際上相關計畫的行程是相當緊湊，我們

會持續進行，讓部落族人的權益不至於受到損失。 

三、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有關族人現有建物多有未能申請合法建物部分，如果是在

非都市土地辦理使用編定公告日期前就已經存在的，應保

障其從來使用。 

(二) 目前保留地權利回復與管理利用條例（草案），規定 105年

前實際已作住宅使用，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

屬相對安全，且依法實施必要之水土保持處理及維護，得

申請作住宅使用，希望今年可以送行政院審議。 

(三) 過去在原住民土地的管理上，因為沒有上位法源，造成本

會無法直接就土地或營建部分進行管理。但國土計畫法施

行後，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者，應依原基

法第 21條規定辦理並會同本會訂定土地使用管制，本會刻

正擬定相關條文送內政部各機關進行討論。 

(四) 建議未來縣府在辦理國土計畫相關說明時，除了原民單位

外，國土劃設的主辦單位、委託單位均應出席，否則單就

計畫說明、無法進行實質劃設結果討論的效果並不大；另

部落在參與相關會議前，應先行就部落現有土地使用問題

進行蒐集及提供建議予縣政府，而不單是被動的聽說明，

這樣雙向溝通才能有效的完成縣市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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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作業，也可避免本次計畫未能有效改善族人土地使用問

題，需等到通盤檢討時才能處理。 

(五)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原則，營建署因應各部落的

發展形態不同，後續就部落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除原

公告劃設原則辦理外，另外新增 2方案，此 3方案劃設原

則可由縣市政府依當地特殊情形選擇適合方案，無須全市

(縣)均採同一方案，惟仍應提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同

意。 

1. 方案一：以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圍」進

行劃設。 

2. 方案二：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用比例較高者，按部落範

圍劃設。 

3. 方案三：依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 4，並應辦理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引導土地使

用。 

四、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本次國土計畫中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的劃設，就是要解決

目前部落內建築多在區域計畫時代因用地編定不符，又未

變更編定致無法申請合理建物程序之問題，未來部落內建

物只要有被劃在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的範圍內，均可以向

縣府進行合法申請之程序。 

(二) 過去族人的土地如果在農牧用地要蓋房子，那就會受到農

發條例只能有 10%建築面積的限制，未來劃設在農業發展地

區第 4類範圍內的土地，就可以按其容許使用項目規定來

做審核，並依建築法辦理。 

(三) 目前就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條件，是參照在 107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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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事典中部落範圍內聚落，按相關劃設原則可劃入農 4範

圍，未來可申請做為建築使用。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條文草案 

一、 地方意見  

(一) 萬榮鄉公所 

1. 過去族人對於建物保存登記制度尚無通常性概念，且建

物登記與否並無影響族人使用建物之權利，故族人通常

無強烈登記之意願，因此在國土計畫中所提合法建物，

是否可將合法建物部分，以已有建物或既有建物取代，

以符合現況使用情形。 

2. 傳統狩獵用的獵寮是臨時設施，使用完即拆，材料通常

有帆布、木材，最多 3天木材就會腐爛了，通常距離部

落甚遠應不會造成土地使用的破壞，似乎沒有管制需要？

但若未來部落要搭配觀光旅遊，需要有搭配的設施物，

似乎就需要另外搭配管制。 

3. 原住民傳統祭儀管制，部落內應該會比較清楚傳統祭祀

的場地位置，未來在相關功能分區可以劃設出來，與其

他用地類別做區分。 

4. 原住民的耕作方式，現在也會使用農耕機，傳統耕作上，

在山坡地上面，可能有一些果樹耕種的方式，但應該不

會影響到土地。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條文名稱為「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條文」，但從

條文上也沒有看到海域的特別規定，所以名稱建議可以再

調整。 

(二) 依現條文擬定數量不多，是否要分章節請再考量。另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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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關申請細節如何操作似乎不明確，請再補充。 

(三) 第十二條國土計畫「無法滿足」部落需求，是否改成其他

說法，例如「無法符合傳統利用的模式」，因為「無法滿足」

有點難以界定具體問題。 

(四) 上述建議再請推動辦公室思考，並納入地方意見後進行修

正。 

三、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有關條文內容將依本日會內及地方提供意見進行修正後，與

會內進行工作會議討論確認。 

陸、 決議： 

一、 請推動辦公室後續續辦理至各縣市諮詢說明會議，說明國土

計畫內容及土地管制條文草案內容並取得相關意見。 

二、 有關本次會議各單位所提意見，請推動辦公室於後續場次諮

詢會議辦理完成後，一併進行土地管制條文草案內容修正。 
















